
宜蘭縣政府第818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 10月 22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主席：林縣長姿妙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會議開始

貳、一週重要輿情報告
編號 日期 新　　聞　　標　　題

1 10/15 宜縣征戰全運會 林姿妙授旗

2 10/18 林姿妙縣長頒獎 授旗給績優及新進水環境巡守隊

3 10/19 花 1300萬 宜縣府中央公園月底展新貌

4 10/20 5歲到71歲 同台尬歌仔戲

5 10/17 反員山採礦連署破萬 社區辦說明會與業者釀衝突

6 10/22 一年撈2未爆彈 死者家屬盼正視

林秘書長茂盛提示：

1、有關「一年撈 2未爆彈」輿情，就現有資料顯示皆發

生在宜蘭周邊海域，請農業處加強向漁民宣導，捕撈

到未爆彈的處置作為，避免發生危害；並請民政處與

軍方作進一步瞭解，本縣海域周圍據悉有兵器試驗

場，又該試驗場試射彈砲後，其後續彈藥清理等細

節，以維護漁民自身安全。

2、有關永侒實業申請員山鄉大湖溪上游集水區採礦一

案，本(108)年 9月 26日環保署業召開第 1次專案小

組會議進行評估、討論，會議決議要求申請業者(永

侒實業)於年底前就委員所提意見進行改善，本府環

保局亦於會中提出 9項建議，促請業者改善，俟業者

提出改善報告，再提送環保署進行第 2次審查，亦請

本府相關單位務必詳細檢視改善項目是否符合實際需

求，以維護宜蘭好山好水的好環境。

林縣長姿妙裁示：

有關「一年撈2未爆彈」輿情，請漁民及居民注意自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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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若拾獲不明物品，務必通報相關單位尋求協助，勿自

行處理；對於傷者，請民政處、社會處協助受害家屬，提

供必要協助，並請軍方妥處善後事宜。

參、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817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備查。

二、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

以下 3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速送

縣議會審議，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

意：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環保局 辦理108年度購置清潔隊員安全防護裝備計畫

交通處 辦理108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幸福巴士計畫－五結
鄉乙類大客車、乙類無障礙大客車購車計畫」經費

教育處 辦理「國民中小學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經費

林縣長姿妙裁示：均照案通過。

三、專案報告：

(一)勞工處吳處長志宏報告：

宜蘭縣實施法遵訪視計畫成果。（詳簡報資料）

林秘書長茂盛提示：

本週六即將舉辦的求職徵才博覽會，基於對視障、聽障求

職者權益之維護，是日請勞工處強化勞資雙方面談溝通介

面，俾利有效媒合雙方需求。

林縣長姿妙裁示：

1、勞工朋友就像螺絲釘一樣撐起國家及家庭的經濟，非

常辛苦，因此，勞工權益的保障更顯重要，宜蘭許多

中小企業，老闆本身也是勞動者，希望透過輔導機制

協助老闆瞭解法令，共同保障勞工權益，讓大家一起

拚出宜蘭好生活。

2、本府勞工處訂於 10月 26日（星期六）在宜蘭運動公

園體育館，舉辦「拚出宜蘭好薪情」求職徵才博覽

會，歡迎勞工朋友踴躍參加找工作。

(二)警察局謝局長進賢報告：

安居緝毒專案。（詳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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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縣長建榮提示：

1、販毒、吸毒是社會各界深惡痛絕、也是戕害、腐蝕民

心、嚴重影響身心靈健康的犯罪行為。謝局長是刑警

出身，到任後對於辦案、緝毒特別用心，成績表現也

很好，宜蘭縣警察局歷年每項成績都名列第 1名，非

常感謝謝局長的領導。

2、一位企業界朋友，因為痛恨販毒、吸毒的人，長久以

來對本府警察局的表現，給予支持與肯定，相信社會

各界有更多的人也是抱持同樣心情，肯定警察這項工

作。林縣長就任後，一直強調，要讓百姓安居樂業，

拚出宜蘭好生活，掃毒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此，對

謝局長領導的警察局同仁表示肯定與感謝。

林縣長姿妙裁示：

宜蘭縣要讓民眾安居樂業的生活，在謝局長帶領下，所有

警察弟兄們，都是非常用心的為宜蘭縣治安把關，不遺餘

力推動治安、緝毒、掃黑作業，尤其在查緝毒品方面績效

表現優異，從 107 年第二波到本(108)年第一波、第二波

安居緝毒專案皆獲評內政部警政署評定為全國丙組第一

名，姿妙非常肯定警察局同仁全力掃毒對本縣治安的貢

獻，讓不法犯罪無所遁形，也讓縣民有安心的生活環境，

再次感謝警察局謝局長及全體警察同仁的努力。

肆、自治法規案討論：

修正「宜蘭縣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草案。(建設處提)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上午10時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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